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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applica-
tion, global e-commerce develops rapidly, which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mode of business operation 
and improved economic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some problems will follow. Author ana-
lyzes a lot of issues confronted consumers in E-commerce, including trade safety issue, trade information ac-
quiring issue, the forms and clauses issue and succor to the rights of consume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
tion. Besid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law protection suggestions: endow the consumers with Rights of Pri-
vacy in E-information, demand the operators obligation to protect, endow consumers with the rights of ac-
quiring information, demand the operators’ pronouncement before conclude a treaty; endow consumers with 
the rights of forcible explanation, demand the operators to explain the contracts; endow consumers with the 
rights of trial; demand the operators obligation to return goods without qual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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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应用普及，全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显著地改变了企

业的经营方式，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包括交易安全问题、交易信息

知悉问题、格式条款问题、消费者权利救济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法律保护建议：

赋予消费者电子信息隐私权、科以经营者保护的义务；赋予消费者先前知悉信息权，科以经营者缔约

前公示义务；赋予消费者强制释明权，科以经营者解释说明合同的义务；赋予消费者试用权，科以经

营者无条件退货义务。 

【关键词】电子商务；现状；权益保护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普及，电子商务

以无形的网络空间为运行载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 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易方式，逐渐为更多的

消费者所接受。然而传统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如合

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已

远远不能适应电子商务迅速发展所要求的对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迫切需要。加强对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法律研究和立法，已是迫在眉睫。本文具体分析电

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面临的问题,以期对我国未来立

法提供借鉴意义。 

2 互联网应用快速增长，电子商务发展迅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

发展和互联网应用在各个领域的不断渗透，使用互联网

的企业和个人数量迅速攀升，全球电子商务以燎原之势

迅猛发展。 

2000 年以来，全球的互联网用户数以年平均超过

25%的增长率在增长，根据最新的统计，全球互联网用

户数已达 15.9 亿。同时，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不断增

加，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接近 100%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

的《信息经济报告 2007～2008))，北欧国家、北美国家

和亚洲的新兴国家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较高，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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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其中芬兰、瑞士、丹麦在 98%以上，而中国较低，

仅为 47.4%。另外，大部分使用互联网的企业都建立了

自己的网站，北欧和西欧的国家建立有自己网站的企业

占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率基本都在 70%以上。很明显，

如此高的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和拥有网站的企业比

例在前几年，尤其是 2000 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的增长和壮大，为电子商务的

发展和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随着用户数的快

速增长，电子商务也在迅速增长，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不

断加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1994 年全球

电子商务交易额为 12 亿美元，2000 年猛增到 3000 亿美

元，2003 年达到 3.9 万亿美元，比 2002 年增长 69% ,  

2005 年已高达 4.9 万亿美元，2006 年世界电子商务交易

额已达到 12.8 万亿美元，占全球商品销售的 18%，到

2010 年全球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达到 27.4 万亿美元，1/3

的国际贸易额将以网络贸易的形式实现。全球知名的市

场情报公司 Global Industry Analysts 对全球电子商务市

场规模的统计和预测也同样反映出电子商务发展的迅

速。 

3 电子商务面临的新问题 

3.1 安全问题 

电子商务不同于传统的市场交易，消费者除了传统

的权益问题之外，还面临着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交易活动中的安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财产安

全；二是信息安全。就财产安全：在电子交易中，消费

者往往要经过十几个步骤才能完成一个完全的电子交

易，而且整个交易往往是消费者支付款项在先，货物要

经很长的间隔才送到交付受领，使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无

法得到保障。另外，电子商务中，消费者往往要通过电

子支付方式完成交易，这就要求消费者必须拥有电子账

户，从而将个人财产的安全权交给了网络，不法分子盗

窃或非法破解帐号密码导致电子货币被盗、丢失现象也

可能损害消费者财产安全。就信息安全：电子商务活动

中个人信息会因各种情况被他人所掌握，甚至加以营利

性利用，对电子商务的积极、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大障碍。

互联网技术使得对个人信息的搜索、获取和整合能力快

速发展，网络信息安全问题随之凸现，消费者在进行电

子商务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大量的私人信息和数据等被

网络信息服务系统收集、储存、传输，消费者的信息安

全不可避免受到威胁。例如网络经营者为追求利润和利

益使用甚至买卖消费者个人信息；有的经营者未经消费

者同意就利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进行商业活动。 

3.2 知悉交易信息问题 

消费者获取信息权，或称了解权、知情权，它是消

费者在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时获取有关商品和服务

的信息资料、了解商品和服务的有关知识和内容的权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项权利是消费者其他权利的基础，

它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索赔权等权

利的前提。但是，在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仅仅通过图片

来选购商品，在商品未到达消费者手中前，消费者也很

难确信所购商品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更有甚者，有的

经营者有意向消费者提供虚假的商品信息，欺骗消费

者。如夸大产品性能和功效、以次充好、虚报价格、虚

假服务承诺、漫无边际的夸大产品用途等；有的经营者

在网上商店展示商品时，有意或无意的向消费者提供不

完整的信息。比较常见的遗漏信息有产品产地、生产日

期保质期、有效期、产品检验合格证明等。而且在网络

环境下，消费者对经营者的真实身份、住所地等重要信

息很难了解，既使了解，但其信息是否真实也是很难辨

别。从而造成电子商务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就特别被

动，完全依赖于经营者在网上提供的商品的相关信息。

消费者在电子商务中，难以亲身感受到商品的相关信

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成为了平衡交易双方因非协商

性和非谋面性给消费者带来的不公平的首要因素。 

3.3 格式条款问题 

与传统商务方式相比,电子商务中格式合同更加被

广泛地使用。然而在意思表示以电子方式作出的情况下,

表意人是在其电脑系统中置入一套事先拟好的意思,相

对人没有磋商的机会,只有两种选择——接受或拒绝。经

营者经常利用其优越的经济地位,对合同上危险及负担

作不合理的分配。这种格式条款直接造成双方当事人地

位的不平等。 

3.4 消费者权利救济问题 

无救济就无权利。在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权利救济

难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找不到侵权方或侵权方无赔偿能力。经营者

为了交易方便或其他原因，有时会提供多个网站和网络

名称，而且这些网站往往没有进行注册登记，这就导致

经营者在实施侵权行为后，消费者和监管部门难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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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经营者，使消费者的求偿权难以实现。目前，

建立一个商务网站并不需要很多的资金。而且依据《个

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商务网站即使在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登记注册，也可以不受注册资金的限制。一旦发生商

务网站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即便最终商务网站

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其并无与之相适应的赔偿能

力，消费者还是无法实现其获得赔偿的权益。其二、举

证困难。电子商务涉及多个环节，消费者权益被侵害，

往往不是某一个环节造成的，各个环节之间的扯皮使侵

权责任认定难度增加，而且由于电子数据易于修改，在

电子商务中经营者在发现侵权行为被追查时，往往利用

技术手段修改或毁灭侵权证据，使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对

数据的真实可靠性难以确定，甚至根本就无从取证这就

使消费者的求偿权难以实现。 

3.5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电子商务这种贸易活动，是在计算机网络上进行谈

判、签合同、订购商品，乃至最终取得商品，已经使知

识产权保护产生了新的问题。主要包括电子商务中的版

权问题，在传统的传播技术条件下,复制权、发行权、广

播权等权利上基本保证了版权人对版权作品的控制。然

而,在网络环境下,版权人面临作品“失控”的严重威胁；

电子商务中的专利问题，这包括计算机软件能否成为专

利制度保护的客体；因特网的广泛性和开放性对专利的

“新颖性”特点提出了挑战；此外，专利的电子申请方式

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在网络环境中需要讨

论和解决的问题；电子商务中的域名问题，域名是连接

到因特网上的计算机的地址，商家尽量使用商标、商号

和其他公司标志性词语作为其网站的域名,以吸引原有

消费者,扩大网上市场的知名度。因此域名具有商业价值,

但是它与商标、商号等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缺乏必要的联

系和沟通。总之， 电子商务活动中也存在着比传统交

易活动更严重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4 完善电子商务中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设想 

针对上述新问题，完善法律制度，更好的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消费者对电子商务的热情，是当前

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问题。时机成熟时，制定专门的电

子商务法，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专章或直接制定专门

的“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网络无国界，随

着跨国消费、跨国欺诈日益增多，由此而涉及的各国立

法的差异、管辖等法律冲突也将日益突出，这就要求我

们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通过签订双边协议、多

边协议、国际公约等协调解决。在保护手段上，采取行

政监管和司法救济双管齐下的手段，运用民事、行政和

刑事的共同保护，国内规范和国际合作相互配合。目前

制定单行的《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不实际，

宜先行修改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上增设“电子商务的权益保护”专章，对电

子商务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扩展。 

4.1 赋予消费者电子信息隐私权、科以经营者保

护的义务 

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自然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统一编号、特征、指纹、婚

姻、家庭、教育、职业、健康、病历、财务情况、社

会活动等资料。在开放的因特网环境中,在我国用法律

手段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权利创设,目前,隐私权在中国并非独立的权利类型,

我国正在起草的民法典,应兼顾社会现实与虚拟网络

的个人资料及隐私保护;二是违法制裁,不仅对非法存

取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制裁，还使商家慑于法律的权

威,在事先就主动避免个人信息的不当搜集和使用。实

践中还应有一套完善的个人信息使用的相应实施机制,

才可实现对电子商务中个人信息更周全的保护,当然

这一过程也需要消费者自身有良好的维护自身权益的

意识。 

4.2 赋予消费者先前知悉信息权，科以经营者缔

约前公示义务 

明确经营者或供应商缔约前的信息释明义务。供

货商(含货物出卖人和服务提供者)在缔约前应当向消

费者提供清晰的、可理解的、确定化的信息。这些信

息包括有关供应商身份(供应商的名称、设立地址、联

系方式、所属行会等)、货物或服务的性能特点、价格、

送货费用、付款方式、使用远程、通信方式提供产品

或服务的额外费用;报价或价格的有效期等。除此之外,

还应给消费者额外的提示信息,包括解除合同的权利

行使及其条件和程序;售后服务和保证以及投诉地点;

在解除的情形下归还原物于供应商的要求和谁负返还

原物的费用的信息。上述信息必须是以书面形式或者

其他可为销售者获得和阅读的媒体提供给消费者,而

且必须在缔约前至少是货物交付前或服务提供前提供

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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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赋予消费者电子信息隐私权、科以经营者保

护的义务 

经营者应合理地提请消费者对格式条款的注意并

尽到说明的义务。在电子商务中,强制要求经营者履行说

明义务,有利于保险消费者对商品有更全面的了解,并获

得合理的审查合同机会。事实上,大量的格式条款分散在

电子合同中,消费者不可能作详细的考察,因此,笔者建议

“格式条款单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这一作法有利于消

费者清楚地了解合同内容,达到合理的注意。另外，基于

格式合同引起的纠纷,应当按照合同法第 39、40、41 条

的规定处理,如果电子保险商务经营者有意免除自己责

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除合同无

效外还应责成其赔偿消费者的损失。 

4.4 赋予消费者试用权，科以经营者无条件退货

义务 

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没有机会检验商品,加之网上的

商品信息不够充分,为此,有必要赋予消费者一定期间内

试用商品并无条件解除合同的权利。消费者对于电子商

务所收受的商品不愿买受时,得于收到商品后若干日内

退回商品,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也不必负担任何费用或

价款。同时强制规定,如果商家在网站上单方面约定或限

制消费者该项权利,这些相关的约定和限制都是无效的,

不能拘束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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